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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 1997 年修憲之後，「多元文化」便正式成為基本國

策。在各式關於多元的討論中，又以族群議題最受各界關注。其

中，「族群主流化（ethnic mainstreaming）」是近來政府重點推

動的政策之一。在主流化的概念下，政府的角色定位與政策思

維，也都隨之出現巨大的改變。對此，本文嘗試從理論框架與政

策意涵的角度來梳理此議題，並對當前我國族群主流化的概念理

解與政策目標予以進一步的分析與耙梳。整體來看，我國現階段

的族群主流化論述，帶有「取代論」的意涵。也就是希望透過政

策，創造一處有助於族群間對話的公共平台，進而依此型塑出一

項能夠涵容少數與弱勢思維的「新的主流」。面對這樣的發展態

勢，本文指出當中論理與實際上的困難。就理論面來看，新主流

的創建本身似乎已經超越了既有多元文化的規範框架；就實際面

來看，對某些族群而言（如原住民族），新主流的建構或許並非

當務之急，且主流化的意涵也未必優於既有的權利論述。有鑑於

此，本文指出這些都是當前族群主流化政策進一步推動時必須面

對的問題。  

關鍵詞：  族群主流化、多元文化主義、性別主流化、兩層次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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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997 年修憲以來，「多元文化」便正式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在各種多元的類型中，「多元族群」所觸發的動員、張力、乃至衝

突，最常引起各方關注。有鑑於此，如何建構出一套和諧族群關係

的治理結構，便成為政府、學界、以及實務界的共同關心。為此，

現階段政府參酌了歐美先進國家案例和我國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

驗，提出了「族群主流化（ethnic mainstreaming）」的構想。此概念

2010 年前後提出之後，隨即獲得廣泛迴響，也促使我國的族群關係

論述與政策，進入新的紀元。  

2016 年，隨著蔡英文總統的就職與民進黨的全面執政，族群主

流化的推動進程也從論述建構，進入到政策落實的階段。在地方層

級，台南市政府率先在 2017 年通過了「台南市推動族群主流化政策

實施綱領」；1 中央部分，目前兩個主要的族群型代表性行政機關

中，又以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對此概念最為重視。誠如

客委會副主委楊長鎮所言（客家委員會，2016），在主流化的思潮

下，既有的政府角色與政策思維，都必須隨族群差異、族群主流化、

族群互動、跨族群政策的強調而改變。具體來說，未來政府必須在

族群公共領域的建構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就操作層次來看，

目前由各專責機關來主導自身族群事務的方式，也將逐漸被打破。

換言之，未來族群議題將不再只是客委會或原民會的任務，所有部

門都必須把族群納入決策過程與政策思維之中。從這樣的發展可以

                                                        

1. 台南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為此還特別成立了「族群主流化專區」。請參考其官網：

http://web.tainan.gov.tw//nation/download.asp?nsub=I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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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族群主流化在現階段政府政策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有鑑於主流化議題的重要性日增，實有必要對此概念進行耙

梳，進而對其政策意涵予以檢討。對此，本文擬討論幾個理論層次

的問題。為此，作者首先對本文的問題意識、探討標的、資料來源

等背景予以說明；接著，本文嘗試梳理目前多元文化典範下的族群

關係框架，同時也嘗試釐清從性別主流化到其他主流化的概念轉

折。在對這些理論性背景有所掌握之後，文章轉而進入族群主流化

的部分，並對其概念架構與政策意涵進行討論；在此同時，我們也

嘗試對我國目前的推動狀況予以闡析。就本文而言，作者將反思當

主流化的論述日趨「主流」後，對當前憲法多元文化框架的衝擊與

影響。文末，並將提出若干建議做結。  

貳、問題意識與資料來源 

一、問題意識 

族群主流化是一個相對晚近的概念。由於這樣的關係，學界對

此議題的討論也較少。2 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研究中，族群主流化與

既有多元文化規範框架間的關係多被略去不談，或是直接假設兩者

之間必有若干符節。不但如此，不少倡議者更假設了其可欲性，或進

一步將主流化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等概念相互連接（Ljaljegean, 

2017; Valicinan, 2017; Yuhaw, 2017; 阮俊達，2016）。面對這類概

念間的相互串連，不禁讓我們開始思考：吾人是否真能從憲法增修

                                                        

2. 曾對此議題進行討論的論者如：阮俊達（2015）、黃之棟（2018）、楊長鎮（2008；2015a；

2015b）、蔡志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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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 10 條「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

文化」的規範框架中，引伸出族群主流化的總體性政策方針？對作

者而言，這是一個需要論證，而非不證自明的論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文希望釐清族群主流化的理論位置，進而

思考推動相關政策時可能產生的問題。在這個總體的問題意識下，

本文可說是一種對於族群主流化政策的「過程評估研究（process 

evaluation）」。具體來說，政策過程大致包含幾個階段：政策問題

確認、政策規劃、特定政策方案、政策執行、政策影響、與反饋等；

不同的階段，則會搭配相應的評估方式（朱鎮明等，2015：15）。

其中，最困難的部分多落在政策過程的第一步，也就是確認出正確

的政策問題。對此，誠如丘昌泰等（2008：141）所言：  

…在面對一個既定政策或碰到一些政策構想或政策建議時，

政策分析家必須要問：「如果這是答案，那問題是什麼？」（If this 

is the policy, then what is the problem?）  

也因為如此，本文關注的焦點不在於個別政策工具的評估，而

是嘗試在一個相對限定的規範框架下，來對族群主流化進行概念性

的探討。質言之，本文試圖對現階段政策推動的目標與內容進行檢

討，以便確認概念背後的實質內容定義所在。誠如彭渰雯、李秉叡

（2011）所言，對某項政策而言，這類涉及本質性的討論，往往才

是影響政策成敗的關鍵；反過來說，當我們把「主流化」視為給定

的概念，從而採取某種想當然耳的理解時，這時重點很容易就會被

放在工具性的實務操作，進而產生零碎化的現象（彭渰雯，2008；

彭渰雯等，2015）。對此，本研究擬透過理論與實證的交相辯證，

來探究族群主流化的理論框架和政策意涵，進而梳理當前多元文化

典範下族群關係與族群主流化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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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來源與處理 

在進入實質討論之前，作者有必要對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及其處

理方式，予以簡要的說明。本研究的資料大致可分為三部分：參與

觀察、訪談、族群主流化相關報告書及其他文獻資料等。對於這三

種資料，本文採取了不同的分析策略。  

首先參與觀察的部分，源自於作者本身執行或參與的幾個政府

委託研究案，和擔任政府機關審查或（族群相關）委員會審議工作

的實際經驗。質言之，作者最初之所以會對族群主流化議題產生興

趣，很大程度來自實際參與相關研究、審議、及與談的工作。過程

中由於和行政機關、民意代表、族群代表等多所接觸，作者從中意

識到族群主流化在 2010 年後，就被政府納入先導型計畫，理解的框

架也逐步成形。此外，作者參與 108 年全國客家會議「國家客家發

展計畫」分區座談會後，更發現族群主流化已正式納入議程。3 這

些實際參與的經驗與體悟，都觸發了作者進一步探究的興趣。  

本研究的主要訪談資料，源自於 2017 年起作者對族群主流化議

題所進行的一系列訪談。具體來說，前述政府委託計畫全部結束

（2016 年）後，作者便在前述的基礎上開始了新一波的資料蒐集。

也就是在前節的問題意識下，系統地展開訪談工作。具體的訪談對

象，包含幾個與本議題直接相關的單位、學者專家、族群代表等（見

本文附錄）4。這些訪談資料取得後，都經過一般質性研究的處理，

對之進行逐字稿謄打、編碼、分析等工作。  

                                                        

3. 作者曾擔任其中一場次的與談人，會中亦曾提出本文部分論點，以就教與會先進。  

4. 部分受訪者具有多重身分。為維持匿名性，以下不再細分。 



族群主流化的理論框架與政策意涵 123 
 

 

至於族群主流化相關報告書與其他文獻資料的部分，主要是因

為國發會等機關於 2010 年前後便開始了一連串的研究。由於這些政

府研究案對政策有一定的引導作用，故亦列為本研究的分析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作者本身也曾實際參與或執行部分委託研究計

畫，但對於這部分的資料，作者在使用時仍以援引公開報告書的方

式行之。  

參、多元文化概念的理論背景 

一、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架構 

多元文化主義及其理論在學界發展多年，更在各國發展出不同

的實踐經驗（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8; Berry, 2013; Joppke, 

1996; Stoett, 2005）。這樣的發展，也使多元文化主義一詞的意涵

異常分雜。以學理來看，Kincheloe 和 Steinberg（1997）曾指出，

多元文化主義至少可分為保守、自由主義、多元論、左翼本質論

（ left-essentialist）、批判論等五大取徑。實務上，各國也發展出各

自的特色。比方說，過去美國的大熔爐（melting pot）隱喻，在多元

文化主義興起後逐漸為沙拉碗（salad bowl）所取代；加拿大則常以

文化馬賽克（ cultural mosaic）來形容該國的多元狀況（ Palmer, 

1976）。相關概念傳至我國之後，也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張嘉尹，

2008；許育典，2014；趙剛，2006；魏玫娟，2009）。  

整體來說，誠如著名的多元文化主義學者 Kymlicka（ 2007; 

2010a; 2010b; 2012）所言，多元文化主義的提出不是一項孤立事件，

而是「人權革命（human-rights revolution）」在種族與族群議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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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簡單來說，二戰後舊有帝國秩序瓦解，區域間的人群流動也

隨之增加，各地的人種、語言、宗教也因此而日趨多元。這樣的社

會現實促使學界開始發展新的論述框架，來作為整合的基礎。對此，

Kymlicka（2012; 2015）認為歐美社會歷經了三波浪潮： 5 首先是

1948-65 年間，因舊帝國瓦解而帶來的去殖民運動；接著是 1955-65

年間，以美國黑人為主的反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平權運動；最後則

是 1960 年代後期，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所引領的一系列反對種族隔離

與爭取平權的運動。  

對 Kymlicka（2012; 2015）這類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論者而言，

歐美社會自 1960 年代後期，便逐步發展出以自由民主憲政主義

（ liberal-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義與少數

權利（minority rights）論述。具體來說，這個規範的架構是一種「民

主公民化（democratic citizenization）」的過程。也就是以「公民」

的概念，來把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群，整合進這個框架；反觀多元文

化主義，基本構思則強調人們本來就會有群體性差異，因此整合的

關鍵不在於壓制不同，而是要提供一套適切的語言與規範框架（如：

人權、公民自由等）來進行過濾與統合。  

在上述的思考下，以自由主義為首的理論家，發展出多元文化

主義政策（multiculturalism policies）及相關指標，希望藉由結合反

歧視與正面承認等政策工具，來達到文化上的承認、經濟上的重分

配，以及政治上的參與（Banting & Kymlicka, 2013; Good, 2005; 

Joppke, 2004）。總之，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與政策引導下，人權、

公民自由、民主憲政等就成了多元社會中所有人共通的語言。  

                                                        

5. 由於這些浪潮是交錯進行的，故時序上也有所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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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反省 

多元文化政策在歐美各國推動多年之後，各界開始了一連串理

論與實踐上的反省。比方說，Young（1990）提出了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觀點，認為在國家與個人之間還有種族、性別、宗

教等社群。一旦國家通過政策試圖在公領域排除這些差異，就可能

造成主流的宰制與剝削。同樣的，Taylor（1994）所提出的肯認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tion）強調群體認同對個人的影響。換言之，自

由主義傳統下的多元文化過度重視個人層次的差異，而未考慮到群

體層次的重要性。總之，表面上平等的背後，可能實質迫使了少數

必須進入主流社會所設定的價值與標準之中，結果使得所謂的「公

共領域」又成了排斥少數與非主流的機制。  

上述的批評，相當程度具體地展現在原住民族與多元文化主義

間若即若離的關係上。質言之，雖然多元文化主義的主要倡導者

Kymlicka（ 1995; 2010b）和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特別報告員

（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Anaya 

（2004）等人，都認為原住民族及其權利主張本身，就已經是一種

多元文化的實踐和具體展現。事實上，從原住民族權利的角度來看，

多元文化主義以寬容（ tolerance）為主軸的基調，和強調以個人公

民權（citizenship）為主的論述，反而無法凸顯原住民族所長期遭

受的內在殖民，更無法有效突破過去墾殖國家（ settler state）基於

無主地原則（ terra nullius）所形成的箝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前

述多元文化公民權的論述，也相當程度淡化了原住民族權利的集體

本質。  

正因為這樣的關係，原住民族權利的主張者（Dun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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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ison, 2015; MacDonald, 2014）則認為，多元文化論述相當程度把

原住民族視為一般的墾殖者，乃至（新）移民來看待。這麼一來，

多元文化架構就成了一種國家統合的機制。也因為這樣的關係，不

少原住民族學者認為多元文化主義當中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同化色

彩。這樣的發展，使得兩者的關係持續緊張，且不斷受到原住民族

權利論的挑戰。  

事實上，就連 Kymlicka（2012: 4-5）也承認，多元文化主義很容

易就會淪為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族群文化多元慶祝儀式（ fell-good 

celebration of ethnocultural diversity）。特別是在透過政策來推動時，

「多元」也更容易收斂在文化特徵的尋找，進而朝向服飾、飲食、音

樂等要素上集中。這時，文化很容易就會被瑣碎化（ trivialization），

甚至被用來做為娛樂或消費的工具。問題是，這些看似非常真實

（authentic）的文化要素或許非常獨特，多半卻是刻意挑選出來的樣

版，主要是因為它們爭議最小或接受度最大等政策性考量使然。就

更深層的角度來看，以政策來鼓勵社會中的某一群體來和他人分享

特定文化時，我們一方面假定這些文化都必然處於靜止或停滯的狀

態；在此同時，也強化了這些群體作為社會「他者」的角色。  

面對這樣的政策後果，不少人開始意識到擁抱文化多樣性本

身，其實並沒有挑戰既有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也沒有實質開啟少數

起身爭取各項權益的可能性，它們只是去脈絡地強調法律或形式上

的平等。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義及其政策發展至今，

已經遭遇了一定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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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性別主流化的經驗 

一、性別主流化的概念意涵  

除了多元文化主義之外，性別主流化是另一項受到關注的議題

（Beveridge & Nott, 2002; Beveridge et al. 2000）。所謂主流化，是

指一套能夠促使性別議題納入各決策領域的政策工具或程序；就其

操作面來看，此概念希望培養決策過程中所有參與者都具備性別意

識，並在過程中盡可能將各種影響一併納入考量的範圍；當然，對

那些有不平等疑慮的政策，應立即修正。總之，主流化的目的是要

避免各種可能的不平等，從而促進平等。此外，因為它關注深層的

結構，因此一般認為主流化概念帶有「轉化（ transformative）」的

功能，甚至具備了「潛在革命的可能（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Squires, 2007: 45）。  

由於聯合國的大力推動，相關的研究頗為豐富。其中又以歐洲

的經驗，最常為人提及。對此，Rees（2002: 46-48）就曾梳理歐洲

推動性別平等的三個階段：1970 年代是「平等對待（equal treatment）」

時期；1980 年代之後進入「正向行動（positive action）」時期；到

了 1990 年代，則是「性別主流化」時期。由此發展歷程即可看出，

過去對平等的看法，基本是立基在平等對待的理念之上，其方式則

是透過制訂反歧視法來達成。由於反歧視是以比較的方式來判斷歧

視的有無，故當中還是蘊含了以男性來做為參照的假設。換言之，

看似中性且追求平等的反歧視措施，其實已經隱藏了既定價值；此

外，反歧視經常忽略女性中的差異，而將所有問題予以本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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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ise）。這些都導致正向行動反而更容易去複製既有的刻板

印象。  

基此，性別主流化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它質疑了前述那些看似客

觀中立的規範（如：法律、政策），進而凸顯某些看似中性的政策

背後，其實帶有不平等的因子。在這樣的思考下，論者嘗試思索更

具整全性的策略，以便對抗不平等的問題。至於其方法，就是透過

不同的策略，來把性別意識注入到日常（ routines）行政之中，而不

再只是被動地於事發之後才來消弭歧視問題（Beveridge & Nott, 

2002）。在這樣的基本理念下延伸出作法上的爭執，到底是要透過

「專家－官僚（expert-bureaucratic or technocratic）」模式還是「參

與民主（participative-democratic）」模式來達成問題解決的爭議（彭

渰雯，2008）。  

二、性別主流化的三種類型 

Squires（2005）從歐洲性別主流化的歷程出發，依其背後不同

的假設，歸納出三種主要類型。首先，整合論（ integration）把主流

化視為實現社會融合的制度化政策工具。由於採取工具論的視角，

這種模式重視專家且強調證據在決策時的重要性；至於翻轉論

（ reversal），顧名思義是希望能扭轉既有問題。具體作法則希望從

「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切入，俾使弱勢與少數能夠通過參

與、在場、和賦權來達到扭轉的目的。當然，實務上不可能讓所有

人都參與，這時公民團體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後取代論的部分，

則是一種更為全面的轉化過程。它強調必須需在前兩者的經驗上，

超越並取代平等／差異的二分模式。總之，取代論強調打破既有的

二元對立，並希望創造「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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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我們可以在概念上區分三者，但在政

策或實際運作的層次，三者其實處於並存不悖的狀態。換言之，它

們之間具備了一定的互補性。不過，由於取代論重視現狀的轉化，

故一般認為它超越了過去以平等為基礎的概念框架，更能涵括地吸

納另兩種概念。這三種模式的內涵如下表一：  

表一   性別主流化的三種模式對照表  

 整合論  翻轉論  取代論  

模式  融合主義 議程設定 轉化 

行動者  專家本位 身份團體 政治公民 

目標  中立的政策制訂 肯認邊緣者的聲音 去自然化以將政策 

規範政治化 

過程指標  官僚政策工具 諮議政治 審議的文化面轉化 

優勢  有效融合 肯認群體面向 對多元的敏感度 

劣勢  修辭的陷阱 具象化、以「女性」

為單位 

過於複雜、不夠具體 

資料來源：參考（Squires, 2005: 373）繪製。  

由於三種論點的關注不同，故也有各自的長處與短處（Squires, 

2005; 2007）。就整合論來說，重視專家與證據既是它的優勢，也是

劣勢。這是因為，整合論強調在決策中注入性別意識，俾使社會融

合有效進行。方法則是透過導入性別專家來達成。這種把主流化當

成政策工具的方式，預設了某些既定價值（如：增進效率或競爭力）。

這麼一來，就很容易陷入「修辭的陷阱（rhetorical entrapment）」。

簡單來說，某些政策工具之所以被重視，只是因為它們的衝擊最小，

也最容易被接受；但這種主流化策略並未挑戰既有框架，只是在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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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既有架構更有效地融合而已。這也使得主流化的範圍受到限

縮。弔詭的是，原本最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專家」女性，反而會被

制度性地排除。  

翻轉論部分，由於強調議程設定，因此重視由下而上的推動；

其範圍也不以專家為限，而更強調非政府組織與民間團體的重要

性。換言之，不同於整合論仰賴數據來做為決策依據，翻轉論更重

視諮商的過程。這時，所謂的性別議題就必須透過傾聽女性對各項

政策的看法來加以型塑。實際作法則是透過各種平台來強化政府與

民間的溝通（Squires, 2007）。雖然此說參與的範圍更加多元，但難

免還是會有代表性和某些群體被制度性排除的問題。總之，雖然翻

轉論意識到集體面向的重要性，它的操作上還是會有過於「具象化」

（ reify）集體認同，而忽略集體內部差異及集體間共通性的問題

（Squires, 2005; 2007）。  

由於意識到前述兩種策略的缺點，取代論強調我們必須進一步

透過系統性的性別意識導入機制來突破困境。超越過去困境的想法

固然很好，這種模式卻也面臨不少難題。其中，又以缺乏明確性最

為棘手。就操作面來看，取代論大致還停留在學理的探討，而未進

入操作的層次。這也使得它更像是紙上談兵；再就理論面來看，本

說雖然強調要將政策去「自然化（denaturalizing）」並予以政治化

（politicizing），但在操作上卻沒有一套相應的對策。此外，取代論

也沒有對「轉化後」的狀態，有一套完整的構思。換言之，雖然取

代論意識到政策不是本當如此的存在，但對於怎麼轉化以及轉化後

是否一定比較好的問題，並沒有清楚的闡述。也因為如此，不少學

者擔心貿然引進主流化政策可能會導致失焦，讓原本應該要關注的

問題反而變成次要的主題（Squires, 200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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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主流化概念的脈絡分析：從性別主流

化、到多元主流化、再到族群平等主

流化與族群主流化 

即便性別主流化存在了上述理論與實踐面的爭議。由於整體推

動上算是相當成功，2000年中期之後各種議題的「主流化」也紛紛

出現，如：種族、族群、殘障、年齡、宗教、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

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議題呈現出的不是線性的發展，而是交錯

式的演進。簡單來說，不同理論家多會擷取某些特定的概念或元素，

來發展出特定的主流化論述。各種討論中，多元主流化（diversity 

mainstreaming）和族群平等主流化（mainstreaming ethnic equality）

的概念，直接影響了本土族群主流化的論述。以下，本文嘗試透過

概念的脈絡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來對性別主流化、多元主流

化、族群平等主流化、乃至族群主流化的本土論述，予以進一步的

耙梳。通過這樣的分析，當中的轉折以及概念間的轉譯、選取、挪

用、乃至制度化的過程，也將更為鮮明。  

一、多元主流化的整合性多元框架 

「多元主流化」基本的想法，是希望把各種多元特質，全部納

入一個總體性的主流化框架之中。也就是在總體的「多元」框架下，

不再細分各別的差異態樣。這麼做的好處，在於可以防止「壓迫

層級（hierarchy of oppression）」的出現（Squires, 2007: 48）。

簡單來說，當我們嘗試把各種邊緣的議題都納入主流時，難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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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主流化競爭（mainstreaming competition）」和「主流化超

載（mainstreaming overload）」的矛盾（彭渰雯，2008：11）。這也

引發了後續所謂的交錯性（ intersectionality）論戰（Crenshaw, 1991; 

黃之棟，2016）。  

交錯性論戰主要存在了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與縱橫政治

（ transversal politics）兩種模式（Yuval-Davis, 1999; 林津如，2011）。

其中，認同政治採取的是附加（additive）交錯性。也就是把各類歧

視都視為需要個別處置的議題，並強調政府應對每項主題提出相應

的對策。這麼做的好處在於不會過度簡化差異，也不會有想要用一

套政策來解決所有問題的錯誤期待。但反過來看，這種思考也容易

失去一體檢視的機會。久而久之，各個問題就會被各自孤立起來。

質言之，由於附加模式關注的是個別議題而非它們的交錯面，這使

得認同政治很容易就會導致問題的斷裂與零碎化。  

反觀縱橫政治，則嘗試將注意力放在議題的交錯面上，這也使

得它更強調橫向與縱向的對話與交流。具體來看，縱橫政治強調三

大面向。首先是它的對話認識論，強調透過各式對話，來獲得更為

整全的知識。其次，含括原則（principle of encompassment）則是在

承認差異的基礎上，強調這些差異應該被含括進更為廣泛的平等堅

持下。最後，縱橫政治也重視位置（positioning）、認同、價值等不

同的元素。也就是說，各種社會類別建立出來的認同，可以被置於

不同的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並產生出不同價值與看待事物

的方法。透過這三大面向的實踐，縱橫政治認為它能型塑出一套互

動的普遍原則。這時參與者就能在此機制中，對共通的政治位置

（political position）進行對話，並在這此機制中共同重構自我與他

者（Squires, 2007: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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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多元主流化」概念下的主流化，不是各種差異（如：

性別、族群等）的主流化總和，而是要把各種差異納入一個整體性

的主流化框架來思考。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多元主流化非常強調要

透過對話，來創造出一個新的共識。誠如Squires（2007: 52）所言，

民主的參與不是要去發現或匯聚共善，而是要去製造（manufacture）

出這些共同的價值。正因為如此，多元主流化很大程度帶有轉化乃

至取代論的色彩於其中。  

二、本土概念的原型：族群平等主流化 

多元主流化的概念，後來影響到族群平等主流化的提出。簡單

來說，隨著歐盟的成立，其境內的人流也大幅增加。這也使得歐洲

各國族群或種族歧視的問題四起，既有的多元文化主義也遭遇嚴峻

的挑戰。有鑑於此，族群學者開始注意到性別主流化，以及帶有取

代論色彩的多元主流化概念。簡單來說，Bell（2001; 2009: 45; 2011）

等學者，開始嘗試把性別主流化的成功經驗，用到處理族群議題上。

這個轉譯與概念挪用的過程，可分為兩個層次。  

首先，在政策架構層次，族群平等主流化參考了1970年代以降，

聯合國所提出的性別主流化經驗。具體來說，過去被動等待受害者

出面的法制模式（如：制訂反歧視法），被認為已無法有效處理族

群議題。為此，Bell（2009）主張政府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主動規

劃出一套完整的政策框架，俾使族群意識與族群敏感度注入到所有

政策領域與機關決策之中。簡單來說，過去各國在面對性別或種族

歧視問題時，多是以各式法制來對歧視進行處罰。這種法規處置的

模式，基本上是一種回溯性（ retrospective）的處理。也就是透過嗣

後的調查，來釐清誰、在什麼時候、做了什麼事情、以及為什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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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做（who did what, when, and why）。由於制度的重點放在究責，

這時當事人間必然會出現對立（adversarial）；此外，由於政府被設

定為被動的角色，整個過程必然有利於資力較佳的當事人；反過來

說，資力較差的當事人經常就得付出情緒上的代價（emotional cost）

（如：氣餒、無助等）。  

有鑑於歧視多半不是單一問題，而會橫跨數個政策領域，因此

Bell（2009）認為最好的處理方式，其實是政府擔負起更積極的角色，

通盤考量各種情勢，再訂定出完整的政策方針與機制，俾使問題能

夠全面解決。不同於過去的反歧視法制，族群平等的主流化強調平

等不是某個單一法制或政策的分野，也不是某個機關的專管事項，

而是所有政策領域、層級、決策階段都必須實踐的任務。當然這麼

一來，族群的問題就不再是特定機關的任務，而是每個機關都必須

處理的政策領域。  

更為深層的來看，Bell 進一步援引了前述 Squires 的概念，主張主

流化在族群平等的議題上，也會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樣貌（如下表二）： 

表二   族群平等主流化的兩種模式  

模式  整合論  轉化論  

目標  將平等納入考量  推動平等  

模式  菁英－官僚模式  參與－民主模式  

任務  軟性、彈性  具體、強制力  

進展的衡量  內部控管  外部稽核  

種族主義之概念  科學／文化種族主義  制度性的種族主義  

平等的概念  形式  實質  

資料來源：參考（Bell, 2009: 61）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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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上述兩種模式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整合論基本上是

希望在既有決策模式中納入種族的考量；反觀轉化論，希望透過改

變既有模式，導入更多參與和民主的機制，俾使所有群體都能在此

機制中進行對話。總之，後者希望能夠求取更大幅度的轉變。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族群平等主流化的概念，基本

上吸納了性別主流化的制度經驗，以及多元主流化強調轉化乃至取

代色彩的面向。這樣的概念被引進到台灣之後，本土學界與實務界

又再擷取當中的部分元素，發展出了一套新的族群主流化論述。  

三、族群主流化概念的本土詮釋 

族群平等主流化概念提出之後，隨即受到我國學界和實務界的

關注。而現任客委會副主委楊長鎮（2008; 2015a），大概是最早關

注此議題且積極將之體系化，乃至制度化的要角。根據他的分析，

族群主流化的本土化進程最早可上溯自 1988 年客家族群運動時期。

雖然當時尚未使用「族群主流化」這個詞，但當時的客家運動已經

把「客家－公共領域」連結在一起，並以「族群關係」來理解既有

的「族群」概念。他認為這樣的理解就已經蘊含了主流化的因子於

其中。換言之，當時客家運動的訴求，除了語言文化的復振，也包

含了以客家族群身分加入公共領域並進行主流建構的訴求。正因為

有這樣的理解，2000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的說帖，才會以「回

歸主流」的概念為主軸（楊長鎮，2015a）。整體來看，台灣族群主

流化的歷程，大致如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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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族群主流化概念的型塑軌跡  

年代  單  位  具  體  內  涵  

1988 客家風雲雜誌 「客家回歸公共領域」、「族群就是族群關係」

概念的提出。 

2000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說帖 

回歸主流概念的制度化。 

2002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形象短片 

「客家，豐富我們的多元文化」概念，將客家

與多元文化概念結合。 

2008 Mark Bell 英國學者參考性別主流化架構，檢討英國與歐

盟「族群主流化」政策法規與機制。 

2010 民進黨 民進黨族群部族群主流化工作坊。 

2011 民進黨 民主進步黨十年政綱族群政策篇。 

2013 行政院研考會 政府落實多元族群主流化之研究 

2015 台南市 

民族事務委員會 

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族群主流化政策基

礎研究 

2016 行政院 行政院施政方針，提出「推動族群主流化的客

家政策，在國家一般政策建構與落實中具有客

家族群敏感度與客家內涵，重建客家文化公民

權。」 

2016 客委會 105 年全國客家事務首長會議主題演講「邁向

族群主流化的客家政策」 

2019 客委會 108 年「國家客家發展計畫」，確立以族群主

流化為核心，以追求族群平等為導向的方針。 

資料來源：  參考 2016 年 11 月 29 日楊長鎮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邁

向族群主流化的政策新典範」演講與 108 年全國客家會議「國

家客家發展計畫」分區座談會資料後，由作者改繪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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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即可看出，2010 年前後大致是族群主流化概念本土化的

分水嶺。原因是，當時楊長鎮注意到了前節 Bell 所提出的族群平等

主流化概念。由此可知，2010 以前可以說是台灣族群主流化的「概

念萌生期」。這個時點以前雖然已經有主流化的構思，但相關討論

基本上屬於抽象層次的論證；一直要到 2010 年之後，族群主流化論

述才開始與整體性族群政策、資源分配放在一起討論。特別是 2011

年以降，隨著民進黨十年政綱（族群篇）的提出，族群主流化也正

式成為政策方針。對此，楊長鎮（2015a）更指出該政綱是「台灣第

一部族群主流化的綱要性實質政策」：  

…採取「族群主流化觀點」，使族群問題意識全面進入行政、

司法、立法的各部門，改正部分政策預設的主要人口族群之文化

標準或價值，而其他族群被迫適應的缺失。（民主進步黨，2012） 

當族群主流化不再只是理論推演，而具備政策意涵時，各種政

策工具的討論也隨之展開。自此，族群主流化的政策論述開始成形，

更在 2016 年總統選舉後逐步確立。具體來說，現階段政府希望建構

出一套以「族群關係」為核心，並具備族群敏感度、跨族群公共領

域（空間）、共享國家資源等核心領域的族群主流化論述（黃之棟，

2018）：  

只要能夠在個別族群的資源支持和發展之外，建構多元族群

的友善互動空間，確保各族群的平等與共存共榮，那麼這種共同

參與主流建構的族群關係，其多樣化、豐富性、永續發展，將成

為全民共享的珍貴資產。（蔡英文競選總部，2015）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就在民進黨十年政綱提出的同一時期。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也委託學者江明修等人（2012）對族群主

流化進行了研究。這份研究參酌了國際公約、英美族群政策和我國

性別主流化的實施經驗，嘗試從法律、政策、組織等三個方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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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階段來提出政策建言。這份研究案可以說是國內首部關於族群

主流化的完整報告。在江明修等人的研究完成之後，國發會又對該

報告所提及的各種政策工具，進行了探究。比方說，林修澈等（2016）

學者，對我國族群發展政策進行了完整的分析與規劃；孫煒等

（2015；2016）的研究則分別對族群資源的分配方式與架構進行了

分析，並對族群發展政策影響評估的分析架構提出了方案；鍾國允

等（2017）則對我國的族群法制進行了盤點，也對未來的調適方向

予以分析；楊文山（2014）則對族群統計的政策工具進行了規劃；

張翰璧等（2016）則對我國族群發展的重要指標進行了分析，也對

未來的運用予以詳盡的規劃。整體來說，這些先導型研究使得我國

族群主流化的政策工具也隨之日益明確。  

四、小結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性別主流化、多元主流

化、族群平等主流化、以及本土族群主流化之間的交雜。具體來說，

不同的行動者在從事概念建構時，多會擷取當中的某些特定元素，

來發展自己的主流化論述。由於概念選取、轉譯、乃至挪用，使得

不同主流化的討論經常出現不同的偏重，甚至會有理論上的跳躍。  

大致來說，多元主流化是希望效法性別主流化的成功經驗，所

發展出的一套整合性構想。也就是希望把各種多元的態樣，全都納

進一套整體性的主流化架構，而不再予以個別推動。反觀族群平等

主流化，則是汲取了多元主流化中希望透過政策來進行轉化與取代

的面向，所發展出的討論。這些概念到了台灣之後，本土學界與實

務界則又更進一步把焦點從原本的「族群」，轉化為「族群關係」

以及「新主流」的建構。質言之，本土論述又更強化了當中轉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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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的面向，希望透過族群主流化政策，來為台灣這個多元文化的

社會建構出「新的主流」。在確認了族群主流化的來歷之後，以下

本文進一步對本土經驗予以反省。  

陸、族群主流化本土經驗的反省與概念深化 

一、現行族群政策框架 

本土族群主流化概念的理解與詮釋，相當程度來自於各方對既

有多元族群政策的反省。具體來說，1997 年修憲之後，多元文化成

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在正視多元事實與多元價值追求的目標下，我

國族群政策的論述也朝向最大程度尊重各族群的方向前進。經過二

十餘年的實踐，政府已在法制面、組織面、政策面作出調整，型構

出現行「法制－組織－政策」三位一體的制度性安排。具體作法則

是透過族群法制的訂定、專責機關的設置、以及族群政策的推動來

達成。更簡單地說，現行做法是在法制面制定各種族群基本法或推

動反歧視、族群平等法等指標性法規，同時在組織上設置族群型代

表性行政機關，最後則在法律的授權與機關的權限下，提出相應的

政策來達到上述政策目地（黃之棟，2018）。  

整體來看，現行的做法較之過去單一國族的想像，無疑已邁進

了一大步。不過，如同民進黨十年政綱（2012）所言，一旦建構起

「個別族群的政策架構與行政體系」，難免會把政策重點放在「特

定族群的弱勢特質與處境」之確認，相應的資源分配方針也會落在

「提供特殊支持體系或保護措施」之上。這麼一來反而更可能忽略

結構性問題的反省。這種以「平行發展為主軸」的模式，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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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會出現柯朝欽（2015）所說的問題。也就是讓原本應該是「動態、

流動」的族群特質更加固著，同時也忽略了族群法制與專責機關對

族群認同的建構效果。簡單來說，當前平行發展的模式強調平等與

相互尊重，從而政策重點會放在消除與防止壓抑。只是，消極平等

的追求很容易就會導致族群間的不干涉、不介入、不接觸。但事實

上，王保鍵（2018）的研究已經指出，行政機關及其政策其實也是

型塑「族群」的一大動力所在。  

對此，柯朝欽（2015）也進一步對這種制度化的族群想像做出

反思。他以客家族群為例，發現 2000 年以降台灣客家就進入制度化

與法制化的階段。自此之後，人們的客家想像也出現改變：  

在一個制度化的社會生活中，關於客家族群的「認知」

（cognitive）與有關客家族群的「構框」（frame），可以說是更

進一步進入了社會生活的各領域，開啟了一個類似於「客家主流

化」的族群「日常實踐」（everyday practice）的想像階段（柯朝

欽，2015：181–182）。  

從政策面來看，亦是如此。由於我國沒有一套整體性的族群政

策，在專責機關各自的推動下，很容易就會產生各行其是的弊病，

從而導致資源的重複、錯置、以及政策間隙的出現。也因為這樣的

關係，跨族群事務經常淪為三不管地帶，從而喪失了協調與整合的

契機。對此，楊長鎮在 105 年全國客家事務首長會議中便指出：  

過去的族群政策皆是部門政策，客委會處理客家事務，原民

會處理原住民事務，而福老、平埔族群的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委員

會，沒有做到族群關係的政策，所以將來台灣未來的族群政策應

該朝這麼方向去做。族群政策第一步就是跨部門化…（客家委員

會，2019：15）  

總之，由於政策多帶有引導效果，故楊長鎮（2008：60–161）

認為現行的多元主義模式，反而容易使少數者的異質性，被框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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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的範疇與空間裡，以致逐漸凋零甚至徹底邊陲化。從更為抽象

的角度來看，他認為當前的多元典範具有相當程度的工具性。也就

是僅從多元對整體有無助益的角度出發。這種理解的危險在於，一

旦主流的態度改變，各項權利就可能被收回。既然如此，當前的作

法無疑是把多元當成某種對整體有益的價值，才例外予以保障。  

由此可知，族群本位平行發展的模式顯然無法促進族群間的積

極互動。也因為這樣的關係，楊長鎮（2008：162–164）與客委會

108 年「國家客家發展計畫」都強調必需建構出一套新的總體性族群

論述與價值，並由此發展出政策目標、策略、和偏好排序。簡單來

說，更積極而多元的互動，必須從「總體族群關係政策」與「跨族

群事務」的角度出發，思考建構相關事務協調整合平台或機制的可

能性。反過來看，如果我們對未來族群關係的想像，是希望族群間

能有更積極的承認與互動，那麼就必須在概念與政策上有所創新。  

二、兩層次主流化框架：多元而互動？ 

在上述的反省下，楊長鎮（2015a）進一步提出了「兩層次主流

化」的概念框架，把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做出區分。在政策目標層

次，採取的是「弱勢群體的主流化（minority mainstreaming）」，又

稱為「社會實體的主流化」；在政策工具部分，則是以「弱勢議題

的主流化（minority issues mainstreaming）」為核心。前者關注原本

處於邊緣、弱勢位置的群體能否納入主流；後者則從政策出發，希

望弱勢議題也能夠排進議程，成為主流政策建構時的一般性原則，

而不再像過去那樣被視為專為少數／弱勢所設計的特殊化政策：  

只要能夠在個別族群的資源支持和發展之外，建構多元族群

的友善互動空間，確保各族群的平等與共存共榮，那麼這種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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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主流建構的族群關係，其多樣化、豐富性、永續發展，將成

為全民共享的珍貴資產。（蔡英文競選總部，2015）  

總之，本土族群主流化的詮釋，一方面希望打破主流與非主流

的界線；另一方面又預設了主流本身的存在。只是此處所謂的主流，

是一個少數與弱勢都能共同參與並一同建構的存在：  

消極來看，族群主流化就是一個讓各部會進入狀況的機制；

但積極來看，族群主流化確實是一個打造台灣的主流，重新去思

考台灣主流文化，然後以此在國際上立足的一個積極，或是長期

的目標。（受訪者，Z3）  

隨著政策論述的底定，具體的政策方針與作法也開始成形。對

此，楊長鎮（2015a）進一步對族群關係的不同態樣，提出相應的政

策目標與內涵（如表四）：  

表四   族群關係態樣與政策  

等級 族群關係態樣 族群關係態樣內涵 政策目標 政策內涵 

一 承認多族群之存

在 

1. 放棄單一民族論述

與歧視、同化政策 

2. 群體間未有積極互

動 

3. 另類文化隔離 

反族群歧視 去除反多元文

化主義之歧視 

二 承認多樣性之價

值 

1. 工具性文化多元主

義 

2. 強調多元共存有利

整體延續 

消極族群平等 消極平等和除

去差別待遇 

積極族群平等 積極平等並採

取矯枉必須過

正的優惠性差

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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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認異質個體與

群體的主體價值 

1. 規範性多元文化主

義 

2. 承認他族群主體性 

3. 不以主流價值為標

準 

4. 少數弱勢並非被照

顧之客體 

跨文化國民素

養 

在教育與公共

生活中提供跨

文化對話的能

力、機會、與

環境 

四 承認他者對自己

的主體價值 

1. 道德性或存在意義

之多元主義 

2. 我群與他群間互為

主體的關係 

建構跨族群公

共領域 

形成族群共構

的新主流文化

與共同的公共

生活 

資料來源：參考（楊長鎮，2015a）後作者改繪。  

由上述的分類可以知道，過去反歧視或強調平等的族群政策，

大致屬於第一、二階段。族群主流化由於強調跨文化互動、及建構

跨族群公共領域，明顯屬於第三、第四階段。當然，此處僅是概念

上的區分，各階段未必處於互斥的狀態。但整體而言，我國的族群

主流化不管是在理論還是政策上雖然還在發展之中，但已開始邁向

漸趨成熟的階段。  

柒、討論 

透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台灣族群主流化的推動與國際趨勢

幾乎呈現並行開展的態勢。就政策論述與概念精密程度來看，我國

甚至還早於其他國家。具體來看，族群主流化在我國主要是從經驗、

規範、和政策這三個論題上開展而成。而前述的「兩層次族群主流

化」，即是對既有「以個別族群為基礎的政策架構與行政體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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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反省。只是族群主流化這種具有典範轉移效果的概念，必然

會對既有規範框架產生衝擊。質言之，族群主流化與既有規範框架

的關係究竟為何，以及既有多元文化框架下最希望保護的群體（即

原住民族）能否因此取得更佳的地位與保障，就成了需要被檢視的

重點。以下我們即針對這兩個問題來進行檢討。  

一、族群主流化與既有多元文化規範框架的關係檢視 

誠如上述，我國現有的族群法制與政策，是以個別群體為基軸，

透過「法制－組織－政策」三位一體的模式來推動。如同前節的分

析，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它沒有一套整體性的族群政策，也不處理

族群間的關係，故很容易就會導致各族群各自發展甚至不做互動的

問題。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當前族群主流化論者提出的基本論旨

就是：「多元族群如何建構台灣社會的主流」（受訪者，Z3）。在

這個總體的想法下，我國族群政策的焦點也隨之逐漸移轉到主流本

身的建構與族群關係的調整。換言之，個別族群的處遇不再是政策

的重點所在。  

問題是，當我們把重點放在新主流的建構時，一個說理上的難

題也會隨之出現，即：既有多元文化的規範框架與族群主流化之間，

究竟是何種關係。對此，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當前的族群主流化理

解是否已經超越了現行多元文化框架的規範範疇。事實上，不少受

訪者都意識到這個本質性的問題：  

如果是在一個主流之下，那多元是會必然被打散的，沒有多

元的必要。應該說，主流是趨同的過程，多元文化則是一個容納

差異的架構。就政治現實來看，我們仍然是一個容納差異的架構…

這也是我認為台灣在推族群主流化的這塊，沒有辦法達到像楊（長

鎮）副主委提出的構想，只能做一些基本的、做一些覺察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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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還是在一個多元文化之下。（受訪者，S1）  

簡單來說，如果族群主流化的目的是在型塑主流，那麼當「新

的主流」出現之後，這個新的主流到底還能不能算是「多元的」，

就會成為問題。這是因為，根據族群主流化的基本構想，未來當我

們透過公共平台型塑出了一個新的主流時，這個主流代表的其實就

是大家的共通價值。在這個共同的認識與價值下，多元本身就成了

型塑此共通性的元素，多元背後的實質內容與差異反而不再是關注

的標的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少數與弱勢似乎是被捲進這個為了建

構新主流所設計出的制度性場域。這麼一來，族群本身反倒像是制

度中的配角了：  

如果族群主流化是說把很多族群 call 進來，創造一個新的（主

流），在我理解下這跟族群主流化沒什麼關係，這是你政府文化發

展的規劃，國家意識發展的規劃，這都跟族群無關。（受訪者，K） 

更簡單來說，在當前族群主流化的理解下，新主流的建構成了

真正的目標。這時少數與弱勢的參與，只是為了達成這項目的的附

帶而已。這與多元主義對少數與弱勢的保障意旨，顯然存在扞格。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以政策工具來型塑族群關係的方式，很容

易就會使自發形成且應該確保其一定程度自主性的族群與文化，又

再次成為政府透過政策來型塑的標的與對象。這麼一來，族群就成

了李廣均（2010：198）所稱的，某種被政策所框定進而型構而成的

「發展中的團體性／事件」。  

進一步來看，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本土族群主流化的論述

相當程度是沿著「取代論」的視角開展而成。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當前的政策基調也是希望透過政策，來開拓出族群公共領域，並透

過優勢、多數、少數、弱勢的多重對話，進而為「新主流」的型塑，

創造一定的制度環境。這種理解，相當程度也反映在蔡總統第三次



146 東吳政治學報/2019/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原轉會中的講話：  

去年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時，我曾經說過，我要請求整

個社會一起努力，來認識不同族群的歷史和文化，來打造一個多

元平等的國家。這就是「族群主流化」的概念。當原住民族的歷

史觀點，能被公部門理解、也能受到社會大眾來自內心的關心和

支持，那時，原轉會的目標就實現了。族群之間的和解跟合作，

就一定會自然而然地發生。（總統府，2017）  

但正如性別主流化實施的經驗，取代論最大的問題在於它的實

質內涵非常不明確。特別是對於未來，取代論強調自己並未預設任

何目標，而是主張：只要國家能夠建構出一個族群的公共領域，族

群間的公共對話就一定必然能夠在此平台上進行，並最終產生出一

個可欲的結果。此處的問題在於，構築公共領域與保障少數沒有必

然的關係。誠如 Young（1990）的分析，倘若公共領域還是以多數

觀點為依歸，那所謂的共識仍然會是以多數為主導。從這個角度來

看，我們到底能不能不談少數與弱勢的情境，而直接把焦點放在「新

主流」的建構，恐怕是當中理論跳躍的部分，這也衍伸出族群主流

化論述中的第二項難題。  

二、族群主流化與弱勢保障的問題 

從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多元文化的規定可以知道，原住民

族其實是該條最原始的規範意旨所在。既然如此，族群主流化是否

能促使原住民族取得更佳的保障地位，就有進一步檢視的必要。對

此，首先必須確定的是，由於原住民族與墾殖國家間特殊的關係，

使得他在國際法與憲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2007 年聯合國原住民族

權利宣言通過後，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問題更成為各界檢視的關鍵。 

事實上，參與本研究的不少原住民受訪者，對「族群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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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詞，也存有疑慮。誠如王甫昌（2003）的分析，當前「四大」

（或五大）族群的用法，其實是把不同歷史時期的族群類屬區分（原

／漢、本省／外省、客家／閩南）壓縮在同一平面來看待。這樣的

理解，其實是 1980 年代族群運動與動員的結果；但就其本質來看，

這些「族群」各自面對的問題其實截然不同。以原漢關係來看，當

中的關鍵是因內部殖民而起的「去殖民」和社經地位的不平等（鍾

國允等，2017：16）。這也使得原住民族特別注重自治、土地、教

育等核心領域的權利保障。事實上，衡諸往黑人或原住民族權利運

動就可以知道，權利論的背景其實是希望以 Dworkin（1978）所稱

的「權利王牌」，來迫使主流社會接受少數存在的事實。更簡單來

說，權利的訴求本身就是要迫使主流社會去面對、進而接受少數與

弱勢，和諧、對話、共識並不是當中的主要關注範疇。誠如原住民

立委所言：  

以原住民族而言，若把核心事務放在族群文化多樣性，我認

為這只是原住民族議題的其中一環，原住民族跟國家之間的關

係，和其他族群是不一樣的，這樣會無法凸顯原住民族的議題跟

問題，以文化多樣性的角度無法負荷《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

言》，這樣只能處理各族群之間的和諧，但沒有辦法真正處理原

住民族真正享要的需求與權利。（孫煒等，2016：115） 

質言之，族群和諧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價值，但對原住民族來說

民族的生存發展與權利的實質進展，往往更為關鍵。正因為如此，

原住民立委甚至認為所謂的「包容」都可能有不當意涵於其中：  

我認為「包容」就代表有主流族群才會有包容，如果要做到

對等，那麼包容就應該做到更加尊重，而不是先預設有多數族群

與少數族群，而讓少數或特異的族群有被包容的感覺…（孫煒

等，2016：117）。 

從這裡也推導出第二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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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少數與弱勢的概念時，我們多未區分不同的少數與弱勢，而是將

之置於同一範疇來看待。簡單來說，所謂的「原住民族」只是一個

總稱，當中還有 16 個大小不一的群體；未來更會有「泛平埔族」（原

住民族電視台，2016）。對原住民族中的「瀕危族群」（如：人口

僅 321 人的卡那卡那富族）來說（黃智慧，2017），所謂的族群主

流化其實是一種概念或抽象層次的主流化，對該族這個集體或是當

中的個人來說，新主流或公共空間的建構與否並無實際的助益。  

對此，李廣鈞（2008）在對原住民族議題進行分析時，就曾指

出台灣原住民族的數目從最早的 9 族陸續增加（目前共 16 族）。數

目增加的背後，原漢的基本關係卻未因此改變。正因為如此，原住

民受訪者即便贊同主流化的理念，也堅持主流化的工作只能在原住

民族的意涵上推動（即推動原住民族主流化）：  

…我們在討論族群這個概念的時候，會刻意地把原住民族的

特殊性淡化掉，淡化掉就變成跟一般的族群是一樣的。這是目前

推族群主流化用在原住民族身上的時候，各部會遇到比較大的困

難。…以我的觀點來看，原住民族應該有別於其他族群，因為他

整個發展背景跟其他族群是不一樣的。（受訪者，Z1）  

換言之，受訪者認為以「族群」作為整體的主流化，反而會使

原住民族在相關議題中更趨邊緣。更進一步說，在表面重視以及強

調「弱勢也可以是主流」的背後，反而可能掩蓋了更根本的問題：  

…在沒有特殊的機制與制度的安排下，如果任由這些影響

力、權力、與資源都不均等的族群在這樣的空間中競逐，最後（呈

現出）的面貌與我們現在社會的面貌其實是一樣的。…事實上那

個不平等權力關係運作的結果，其實還是會讓所有的狀況又維持

原貌。（受訪者，W3） 

這也是為什麼受訪者（S3）特別指出：「我們不能以犧牲弱勢

群體的生存發展作為發展族群主流化的代價」。對此，受訪者 L2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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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包括主流化等各種論述可能導致我們轉移了對不平等議題的

深入討論：  

任何族群論述、族群政策，背後都有一個政治考量，有一個

政治目的，它就因此而限縮了、壓抑了或是簡單化了、本質化了

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受訪者，L2）。  

總之，新主流的創建未必是當前原住民族所關心的核心領域。

根本的原因在於，主流化這個看似前瞻的論述背後，對原住民族既

有的處境，並沒有起到實質的改變。對族人當下所積極爭取的土地、

自治等項目，也沒有發揮實質的指引作用。更有甚者，原住民族與

國家的特殊關係，相當程度可能因此而被「降級」為既有國家體制

中的主流建構。由這個角度來看，當前的發展態勢恐怕未必是原住

民族所追求或樂見的。也因為這樣的關係，現階段政府所推動的族

群主流化政策，如何與既有的多元框架磨合進而融合，相信是未來

必須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三、小結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現階段族群主流化的政策，把重點

放在「新主流」的建構。這種理解顯然具有取代論的色彩，也相當

程度突破了既有的多元文化規範框架，進而具備典範轉移的效果。

在確認族群主流化與既有規範框架的關係之後，另一項必須追問的

問題是：當前族群主流化的理解是否有助於原住民族保障的問題。

對此，本文指出族群的概念本身其實是將各原住民族放在一個「泛

原住民族」的族群類別中來看待。一旦以「『族群』主流化」的概

念來理解或處理相關問題，原住民族的議題相當程度又會有被「一

般化」的危險。特別是，對那些特別弱勢的原住民族群體來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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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新主流建構或許並非其關注重點所在。由這個角度來看，當前

的族群主流化政策，勢必需一步論證，也需要和多元文化框架進一

步磨合與調適。  

捌、結論 

本文從多元文化主義、主流化概念自性別議題發展到族群議題

的脈絡出發，對各自的概念意涵、爭議、以及發展模式進行了詳盡

的梳理。通過這樣的概念脈絡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相關概念從性別

主流化、多元主流化、到族群平等主流化、再到本土族群主流化，

這些概念經過不同理論家或實務工作者的選取、挪移、詮釋、乃至

制度化。因此，在主流化的框架下，這些概念其實有著不同的意涵。

不過整體來說，族群主流化在台灣的發展相當快速，其概念演進與

相關政策的推動，甚至超越了歐美的進程，而進入到一個新的領域。 

在這樣快速進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台灣族群主流化的推動，

基本上奠基於對當前族群政策的反思。有鑑於目前「以個別族群為

基礎的政策架構與行政體系」可能導致族群間各自發展且不互動的

問題，現階段政府希望建構出一個公共平台，透過族群間的積極互

動來形塑出「新的主流」。這樣的論述模式，明顯近似於主流化學

者所稱的取代論。也就是透過政府的積極作為，來創造出一個新的

共通價值。不過，這樣的發展模式也存在了不少隱憂。簡單來說，

在主流化的理論架構中，主流化（mainstreaming）其實是個動名詞，

也就是一個邁向某個目標的過程。但當前本土族群主流化的詮釋，

卻似乎是將之視為一個名詞（也就是希望創造一個新的主流）。這

個新主流的建構，也被視為是目標本身。這樣的理解方式當然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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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卻與原本主流化的意涵明顯不同。  

同樣的，即便前述取代論是可欲的，這個概念背後還是有著說

理上的困境。具體來說，一旦我們決定透過政策來推動轉化，這時

吾人就必須面對怎麼轉化，以及轉化後是否就一定比較好的問題。

對此問題，不少本文的受訪者皆擔心貿然在族群議題上推動主流

化，反而會導致問題的失焦，讓原本應該要被關注的「族群」議題

成為次要的討論。簡單來說，在當前的理解下，我們其實不是為了

族群而談族群，是為了建構新的主流，才來談族群議題。這些問題

從近來的發展也可以看出部分端倪。具體來說，作為一個多元族群

的社會，台灣社會的不同群體皆面對了不同的問題與情境。對那些

特別弱小的群體來說（如某些瀕危的原住民族），更是如此。可以

想見，他們可能更在意民族生存與長遠的發展，至於族群和諧社會

的建構或族群關係的重塑，可能根本不是他們現階段最關心的議

題。若如此，對這些特別弱小的群體來說，所謂的主流化就可能淪

為概念上的主流化，而非實質意義上的主流化。  

同樣的，就發展的歷程來說，權利其實在少數、弱勢論述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某種程度而言，主流化的理論其實試圖跳過這

些議題的實質討論，而把焦點放在抽象的新主流建構之上。此處的

危險在於，權利其實是少數與弱勢者的「王牌」。從過去的經驗可

以知道，它迫使了主流社會必須去面對不同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

看，當前主流化的推動是否符合當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發展態

勢，又會引發哪些新的衝突，相信會是未來另一個必須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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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訪談列表  

訪談編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C1（先導計畫參與者） 2017.03.27 桃園 

A（原民會族群委員） 2017.06.01 高雄 

W1（地方客家局） 2017.06.09 桃園 

L1（原住民官員） 2017.06.24 新北 

P（原轉會） 2017.06.26 台北 

Z1（原轉會） 2017.07.26 台北 

Ch1（原住民族研究） 2017.10.12 台北 

Z2（先導計畫參與者） 2017.11.02 新北 

L2（外省研究學者） 2017.11.03 桃園 

J（部落代表） 2017.11.05 台東 

L3（先導計畫參與者） 2017.11.07 台北 

Ch2（原民會前官員） 2017.11.09 新北 

K（客家學者） 2017.11.10 台北 

S1（先導計畫參與者） 2017.11.10 台北 

S2（族群研究學者） 2017.11.11 台北 

W2（先導計畫參與者） 2017.11.14 新北 

W3（族群研究者） 2017.11.14 台北 

Z3（原轉會） 2017.11.26 台北 

L4（原轉會） 2017.11.30 花蓮 

C2（內政部前官員） 2017.12.01 花蓮 

Ch3（原轉會） 2017.12.18 新北 

S3（原住民學者，含書面意見） 2018.06.03 台北 

Cn（客家學者） 2018.11.07 新竹 

H（原住民學者） 2019.06.25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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